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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普法专栏】

再婚老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 廖俊波：勤政廉政 坚守一生

【廉政】

廖俊波，原福建省南平市委
常委、副市长，曾任政和县县委
书记。“任何人打着我的旗号去
办私事，你们都不要理。”无论
是从小的玩伴，还是父亲的说
请，廖俊波一概严词回绝。他为
企业家排忧解难，始终坚持
“亲”“清”二字，严守廉洁底
线。习近平总书记对廖俊波同志
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廖
俊波同志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
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
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
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荣誉称号。

（纪工委）

上海华夏汇鸿

律师事务所律师。 熟
悉与公司有关的商务

谈判、劳动人事、合同
等法律事务， 熟悉房
地产、 工程项目等法
律专业。 担任过多个
黄浦区旧城改建项目法律顾问律师团队负

责人。 积极参加公益法律活动，积极参与基
层法律服务，是多个街道居委的法律顾问。

本期明星律师

徐莉莉

【案情简介】
居民王阿姨是近 80 岁的老人，十几年前

她和顾先生组成老年再婚家庭，夫妻俩居住
在顾先生承租的公租房内相互照顾、共度晚
年。一年前顾先生因病去世了，他的三个儿子
要求居住在父亲留下的公租房内，王阿姨同
意并搬去自己的女儿家居住。但最近王阿姨
了解到，顾先生去世后其单位有一笔抚恤金
被他儿子们领取了，总计大约 12 万元，且顾
先生的儿子并没有居住在顾先生的公租房
内，而是将房屋出租了。

得知这两个情况后王阿姨和顾先生的儿
子多次协商沟通，认为抚恤金和房租自己应
该享有权利，但顾先生儿子不予理睬。于是王
阿姨寻找居委顾问律师，希望得到咨询和帮
助。

【律师工作及案情结果】
律师收到王阿姨的请求，会同居委做了

调查了解工作。了解到，王阿姨和顾先生感情
很好，顾先生生病时几乎都是王阿姨在尽心
尽力地照顾，顾先生的三位儿子只是偶尔来
看望一下父亲。顾先生去世后，三位儿子向王
阿姨提出说要住进爸爸的房子的要求，王阿
姨也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需要照顾，就
同意三位儿子的请求搬去了女儿家。但王阿
姨搬走后，三兄弟的老三在房子里住了一个
月不到就将房子出租了。

律师通过居委联系上三兄弟，他们委托
老大全权处理此事。律师向双方解释了涉及
到本案的有关法律规定，告知了后续所协商
不成提起诉讼解决的成本和可能的结果。经
过律师和居委对双方分别做工作，双方同意
协商调解。在协调过程中，三兄弟同意给王阿
姨抚恤金和房租，但双方金额也很难达成一
致，三兄弟希望按 4人标准均分，王阿姨表示
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退休金很低生活困

难。经过律师对本案的详细的法律分析意见，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抚恤金给付王阿姨 3.5 万
元，房租每年总计 2.1 万元，每年给王阿姨
7000 元。此事算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法律分析】
一、再婚老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法律

的保护。
本案中，顾家三兄弟原先认为王阿姨和

父亲是半路父亲，且王阿姨有退休金，有女
儿，她女儿应该对王阿姨有赡养义务，所以王
阿姨没有享有其父亲的抚恤金和公租房的权
利。

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向他们解释了
王阿姨作为顾先生的配偶是享有继承权和作
为同住人享有公租房的权利。

抚恤金虽然不属于遗产，但可以参照遗
产继承处理。

对于律师的法律分析，具体的法律规定
有：

二、本案中，王阿姨认为自己应当多分，
有法律依据吗？

对于王阿姨认为自己应当多分的请求，
律师认为是有法律依据的，继承法明确规定
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义务或与被继承人共
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而王
阿姨和顾先生一同生活，对其尽到了照顾的
义务，且王阿姨属于高龄老人，生活有困难，
也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照顾的对象。
具体法律规定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十三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

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

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

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
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
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
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第十五条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

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
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
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三条 国家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

益。
第二十二条 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

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或
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窃取、骗取、强
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

老年人有依法继承父母、配偶、子女或者
其他亲属遗产的权利，有接受赠与的权利。子
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抢夺、转移、隐匿
或者损毁应当由老年人继承或者接受赠与的
财产。

老年人以遗嘱处分财产，应当依法为老
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

（司法所）


